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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度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
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

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湘办发〔2019〕10 号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

<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1〕285

号）和长沙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

的通知》（长财绩〔2019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长沙市财政局绩

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9 年 8 月，对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市湘剧中心”）2017-2018 年度文化专项经费、中央补助

地方公共文化、送戏下乡、艺术创作专项资金实施了绩效评价。

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从项目立项、资

金分配、预算执行、组织管理、财务管理和项目绩效等方面对

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。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价情况

评价工作组对 2017-2018 年度市湘剧中心专项资金进行了

现场检查评价工作，听取主管部门情况汇报，实地查看了项目

实施现场，检查、核对项目资料、明细账及原始凭证，对市湘

剧中心专项项目采取现场抽查方式，收集、整理、分析评价基

础资料和数据等方法，选取了包括文化专项经费、中央补助地

方公共文化、送戏下乡、艺术创作等专项项目管理及资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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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进行了检查。在整个评价过程中，主管部门积极配合，基

本能及时、完整、准确的提供相关资料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依据

为努力推出更多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，长

沙市财政局下达了《关于下达 2017 年文化专项经费的通知》长

财教指〔2017〕173 号）、（长财教指〔2017〕165 号）、长财

教指〔2017〕69 号）、（长财教指〔2017〕106 号）；《关于

下达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的通

知》长财教指〔2017〕68 号）；《关于下达 2018 年购买公共文

化服务专项资金的通知》长财教指〔2018〕41 号）、（长财教

指〔2018〕129 号）；《关于下达 2018 年文艺精品创作专项资

金的通知》长财教指〔2018〕152 号）等立项文件，设立了市湘

剧中心 2017-2018 年度专项经费。

（二）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

1.文化专项经费

2017 年文化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市湘剧中心自身文化建设和

文艺生产工作，包括日常开展送戏下乡、进社区的排练、演出

活动，购置演出服饰、乐器、舞美制作材料、办公用品等；采

购新创小戏的作曲等，用于复排《拜月记》、《十三福》、《痴

梦》《武家坡》等一批经典传统湘剧折子戏工作；创排唢呐独

奏《百鸟朝凤》、器乐表演《洞庭联奏》等一批综艺节目。

2.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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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经费主要用于加强市湘剧中

心基础设施建设：新办公地址（原图书馆旧址）提质改造工程。

3.送戏下乡

2017、2018 年送戏下乡项目主要用于送戏下乡进社区排练

及演出。演出内容主要由“好戏天天送”和“好戏天天演”两方面组

成。

4.艺术创作经费

2018 年艺术创作经费主要用于精品剧目创作排练及演出，

重点为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目《望母台》创排工

作完成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（一）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

2017-2018 年度市湘剧中心专项工作经费 776.07 万元，资

金实际到位 776.07 万，实际使用金额 763.34 万元，整体预算执

行率 98%。市湘剧中心项目资金共涉及 4 大项目,具体安排与到

位执行情况如下：

2017-2018 年度市湘剧中心财政专项经费到位执行情况

金额单位：万元

项目类别
资金到位数（万

元）

使用金额

（万元）

结余金额

（万元）
执行率

2017 年文化专项经费 284.07 284.07 0.00 100%

2017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经费 120.00 120.00 0.00 100%

2017-18 年送戏下乡项目 222 218.01 3.99 98.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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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类别
资金到位数（万

元）

使用金额

（万元）

结余金额

（万元）
执行率

2018 年艺术创作 150 141.26 8.74 94.17%

合计 776.07 763.34 12.73 98.36%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为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，制定了《市

湘剧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市湘剧中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，明确了本单位财务支出报销、审批流程、预算业务管理、

资产管理制度，由中心财务部门作为专项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，

在分管主任领导下，对本单位专项资金行使全面管理职责及财

务核算工作。

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依据以上制度较好的完成了项目资金

的管理工作。

四、项目实施情况

（一）文化专项经费

2017 年文化专项经费包含艺术创作经费 100 万，送戏下乡

14 万，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复审 15 万，法国剧院演出 3.6 万，

送戏下乡进社区 15.6 万，离退休老人补助 22.42 万，晋京展演

104.45 万，赴韩演出 5 万。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利用文化专项

资金，2017 年完成了 220 场送戏下乡、社区演出活动，整理复

排了《拜月记》、《十三福》、《痴梦》、《武家坡》等一批

经典湘剧折子戏；创排唢呐独奏《百鸟朝凤》、器乐表演《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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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联奏》等一批综艺节目。购置了一批服饰、舞美制作、道具、

乐器等演出用品用具。

（二）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

2017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经费主要用于新办公地址

（原图书馆旧址）提质改造工程 111.25 万元，危房职工租房 3.60

万元，购置戏曲用品、消耗品及其他费用 5.15 万元。

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提质改造工程依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长发改审〔2017〕107 号批复立项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

将原有长沙市图书馆办公楼整体改造为市湘剧中心办公、艺术

生产、单身职工生活场地。主要包括拆除工程、室内装修改造

工程、室外改造工程、消防工程、电气工程、灯具工程等。原

建设共分为四层，改造总建筑面积约 2850 平方米。项目投资估

算总投资为 364.04 万，其中工程费用 292.05 万，工程建设其他

费用 54.66 万元，预备费 17.33 万元，工期 3 个月。

2017 年 12 月 21 日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

程有限公司为施工方，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订合同，工期约

定为 3 个月，2017 年 12 月完成拆除工程，2018 年初动工，因

墙面、电力配套、室处消防等原因至 2018 年 12 月 14 完成竣工

验收，截止到现场评价日 2019 年 8 月 30 日财政评审结算尚未

完成。

（三）送戏下乡项目

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成立了送戏下乡惠民工作领导小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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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演出投入、排练、演出质量及演出计划审查，确保年度送

戏下乡进社区演出任务顺利完成。2017 年完成送戏下乡进社区

演出 220 场；2018 年完成送戏下乡进社区演出 160 场，其中农

村演出 12 场，校园演出 30 场，流动舞台演出 33 场。

（四）2018 年艺术创作经费

2018 年艺术创作经费主要用于精品剧目创作排练及演出：

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湘剧《田老大》开展

了10场全国巡演；完成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目《望

母台》创排工作，并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完成首演。

五、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

市湘剧中心制定了《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》、《支

出报销管理制度》、《财务审批制度》、《预算业务管理制度》、

《建设项目业务管理制度》等管理制度文件，明确了项目申报

审核、组织实施、资金管理、监督管理等内容，规范了专项资

金使用范围和用途。市湘剧中心基本按相关制度及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六、项目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

（一）宣扬长沙本土戏剧文化

2018 年完成送戏下乡进社区惠民演出 160 场，其中农村演

出 12 场，送戏进校园演出 30 场，利用流动舞台车 33 场。国内

演出观众总人数为 74950 人，其中农村观众人数为 9980 人，利

用流动舞台车演出观众人数为 19230 人。其中经典湘剧折子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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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拜月记》、《金丸记》、《李三娘》、《祭塔》、《救婴盘

盒》等剧目，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。送戏下乡进社区惠民演出

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，同时对宣传本土戏剧文化产生了重要

作用。

（二）推动了本土特色戏剧文艺生产创作

市湘剧中心湘剧《田老大》《望母台》分别入选国家艺术

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、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目，《田老

大》2018 年完成全国巡演 10 场，《望母台》完成创排，并于

2018 年 12 月 26 日完成首演。完成了《拜月记》、《百花赠剑》、

《十三福》、《回府祭台》、《痴梦》、《武家坡》等一系列

经典传统湘剧折子戏的整理复排工作。《田老大》荣获第六届

湖南艺术节田汉新剧目奖。湘剧折子戏《痴梦》在杜鹃花艺术

月“新人新剧”比赛中获得“杜鹃花”优秀剧目奖。

（三）加强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

2018 年完成了总建筑面积约 2850 平方米的办公楼新址改

造，集办公、艺术生产、单身职工生活场地和配套设施为一体，

为市湘剧中心保护和传承湘剧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提升长沙

城市文化义底蕴和品位，提升了良好的物质基础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1.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不够细化、量化

评价工作组在查阅市湘剧中心项目绩效自评报告以及项目

资料时，发现未针对文化专项经费、艺术创作经费等项目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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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、量化的绩效目标，未明确项目的产出目标和效果目标，

不利于市湘剧中心自身项目执行管理，以及后期项目绩效考核。

2.未按专项资金项目设立专账核算

现场评价发现，市湘剧中心对文化专项、中央补助地方公

共文化、艺术创作、送戏下乡等专项资金并未设立专账核算，

无法对专项资金进行专款专用管理。

3.部分项目专项资金存在调剂现象

根据市湘剧中心《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》规定，财

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专款专用。2017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

文化专项应专用于新办公地址（原图书馆旧址）提质改造工程，

但实际开支中存在与项目建设无关的日常演出用品购置费

（2018 年 3 月 29#凭证 32,250.00 元、2018 年 7 月 18#凭证

5,754.20 元）、员工大客车驾证考试费用（2017 年 12 月 51#凭

证 14,270.00 元）、演出电脑维修及更换配件（2018 年 3 月 1

月 25#凭证 3,785.00 元）。

4.办公新址提质改造工程推进缓慢

办公新址提质改造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订合同，合

同约定工期为 3 个月，但是实际竣工验收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

14 日，延迟 8 个多月，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结算财政评审暂

未完成。

八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量化细化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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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财政绩效管理要求，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的责任意识，

切实加强组织和领导，确保在申报项目预算时制定明确、细化、

量化、合理的绩效目标，根据单位实际情况，科学合理设立绩

效指标，并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分及说明，同时在绩效自评时对

当年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分析、总结，科学的为下年度专项

资金使用管理提供积极有效的反馈和应用。

（二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

建议单位按专项资金项目设立专账核算，在进行专项资金

核算时应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专项资金进

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，同时应加强对专项资金支出的审核，

及时进行账务处理，并按规定取得应取得的原始发票及相关明

细资料，严格执行报账审批手续并记入对应的会计明细科目，

确保专项资金支出符合资金使用范围。

（三）加强对项目的监督，加快项目实施速度

建议单位加强项目监管，严格督促项目实施方按项目方案

和预算进度加快项目实施，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

市湘剧中心应牵头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解决，促使项目顺

利进行，进而保证专项资金项目尽早完成并发挥应有的社会和

经济效益。

九、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

市湘剧中心积极组织实施了 2017-2018 年度专项资金项目，

建立了项目管理办法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规范了项目实施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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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但仍存在部分项目未制定绩效目标、专项资金调剂使用、

账务处理不细致等问题。绩效评价工作组从项目立项、资金分

配、预算执行、组织管理、财务管理和项目绩效等方面对市湘

剧中心专项资金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，综合评分为 85.6 分，评

价等级为良。

长沙市财政局

2019 年 8 月 30 日


